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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函
地址：110207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
樓
承辦人：楊其融
聯絡電話：02-87897008
傳真：02-87897714
E-mail：1547@mail.pcc.gov.tw

受文者：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7月18日
發文字號：工程管字第112030064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360000000G_1120300640_doc2_Attach1.pdf、

360000000G_1120300640_doc2_Attach2.pdf)

主旨：檢送本會112年7月4日召開「營造業設置技術士整體執行

機制」檢討協處會議紀錄乙份，請查照。

正本：內政部、勞動部、國防部、經濟部、臺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桃園市政府、臺
中市政府、臺南市政府、新竹縣政府、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臺灣區地下
管線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臺灣區帷幕牆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臺灣區
鋼構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臺灣區基礎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臺灣區預
拌混凝土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臺灣區施工塔架吊裝及模板工程專業營造業
同業公會、臺灣防水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臺灣庭園景觀工程專業營造業同
業公會、臺灣區擋土支撐及土方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臺灣區營建鑽探工程
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台灣區環境保護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土木
包工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副本：本會企劃處、技術處、工程管理處(均含附件)

檔　　號:
保存年限:



怪
穿｝
叔「營造業設置技術士整體執行機制」

檢討協處會議簽到表

一 、時 間 :112年 7月 4日 (星期二)下午 14時 30分

二 、地 點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第 1會議室

三 、主持人 :吳主任委員澤成

四 、參加單位及人員 :

記錄 :楊其融

機關名稱 職稱 簽名

內政t告r 珝盈 牽形形
｝紹及 邦它疹

勞動部 栩琖 磅予常劈
歹弋之 髹告身

/

國防部 技 移 珸黲瓦
王移及 幻 吵絽



機關名稱 職稱 簽名

經濟部
′

老｜勿它象 珝艮︳兔
｝貂撫 π跨羽

︸,步 √π虱 〡矛窈〝玕

、

簳羅｝ㄠ

臺北市政府 割   瑾V 劍基寵
琴2往 日 呷沒〞巧

｜

新北市政府 般 長 圇宗殺
墘尋 多鞀牡

必尋‵圩
熊 苦Ⅵ

桃 園市政府 玿｝箤多刁 珮｜彿巧′

2



機關名稱 職 稱 簽名

臺中市政府 協子鞝
土

/l打

〡

臺南市政府

新竹縣政府 請假 請假

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

業公會 章蔘ㄤ理聿 灦之口鼠
喜﹏多密́琴牽緊 路牽孝｝

、

臺灣區地下管線工程

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 貍璆潺 別亟跡
｜

3



機關名稱 職稱 簽名

臺灣區中隹幕牆工程專

業營造業同業公會 衩瑋段 李暀 一主 洋岩p

臺灣區鋼構工程專業

營造業同業公會

臺灣區基礎工程專業

營造業同業公會 ㄔ〡炩老羧 擁卬後〔

臺灣區預拌混凝土工

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

會

猝



機關名稱 職稱 簽名

臺灣區施工塔架吊裝

及模板工程專業營造

業同業公會

臺灣防水工程專業營

造業同業公會

臺灣庭園景觀工程專

業營造業同業公會

5



機關名稱 職稱 簽名

臺灣區擋土支撐及土

方工程專業營造業同

業公會

臺灣區營建鑽探工程

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

台灣區環境保護工程

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 9K士 逢陟
鮸豁轟 王琡勇

↘

中華民國土木包工商

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

會

6



機關名稱 職稱 簽名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 員

會

(企劃處) 劇啟誼 功可鎤坊
林 t 統

一
←旌

(技術處 )

刎馥 咨 ╧級

(工程管理處) 蔽 欲 碡 V↓核呂

↗≠ 先 初磣充

7



機關名稱 職稱 簽名

木勃英幼叱

芍籃彰

毞比夠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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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業設置技術士整體執行機制」 

檢討協處會議紀錄 

時間：112年7月4日(星期二)下午2時30分 

地點：本會第1會議室  

主席：吳主任委員澤成 

出(列)席人員：(詳會議簽到表)                                   紀錄：楊其融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會議緣由： 

為改善國內公共工程缺工情形，並加強公共工程營造業技術

士設置，提升工程人員尊榮感，吸引本勞投入營造業，本會已研

擬「營造業設置技術士整體執行機制」。 

為落實營造業設置技術士，本會已針對 10 億元以上公共工

程計 42 案進行訪查、宣導，以瞭解營造業技術士設置情形或設

置之遭遇困難。 

另內政部於 111年底已委託專業廠商辦理「營造業專業工程

特定施工項目應置之技術士種類比率或人數標準表」(下稱營造業

技術士設置標準表)研修委託案，且勞動部已有規劃及執行營造業

技術士之薦送、就近考照及訓練計畫。 

為瞭解前述各項工作之辦理情形，並回饋本會訪查結果，做

為營造業技術士設置標準、人員培訓及考照等相關制度精進之參

考，爰邀集內政部、勞動部、相關工程主管機關及營造業公會，

召開本次會議，以利後續營造業設置技術士之推動。 

參、 報告事項(略) 

一、 公共工程營造業技術士設置情形或設置遭遇困難之訪查結

果。(工程會)  

二、 營造業技術士設置標準表研修情形。(內政部) 

三、 營造業技術士人力培訓及考照方式精進情形。(勞動部) 

肆、 綜合討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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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會議結論： 

一、 營造業技術士設置標準部分： 

(一) 請內政部確認營造業技術士設置之認定原則：營造業技術

士之設置，應先依工程項目確認是否需設置，再依實際需求

由數量或金額換算需設置之人數，請內政部確認設置認定原

則，各機關並應落實執行契約，確實設置相關技術士。 

(二) 請內政部參採各機關、公會建議研修營造業技術士設置標

準表：請內政部辦理技術士設置標準表第二階段研修時，參

採各機關、公會建議，並將技術士設置機制納入施工計畫，

作好相關法規、預算編列之配套措施，且與勞動部合作積極

辦理技術士培訓、考照及媒合作業。 

二、 技術士培訓、考照及媒合部分： 

(一) 有關技術士現地考照事宜，尊重勞動部評估結果：經勞動

部評估，因檢定場地須符合相關設置標準(考場面積)及法規

(消防、建築、安全衛生等)，且工地具危險性，做為檢定場

地經濟效益低，又目前已有完整之檢定規定、機制，現地考

照推動可行性不高。 

(二) 請勞動部普及化營造業技術人員培訓及考照場地，並提出

配套規劃：為提升營造業相關人員培訓及考照之便利性，請

勞動部增設相關場地，尤其是偏遠地區，並提出配套規劃，

如政府機關場地不足亦可採用民間場地，並評估設置費用是

否可由政府協助，營運費用由民間單位負擔，營建署亦應參

予協助，如有跨部會困難問題可洽工程會協調。 

(三) 請勞動部研議增加營造業相關職前訓練班，並主動進行技

術士之媒合：為帶動營造產業人力資源發展，請勞動部研議

增加營造業相關職前訓練班，並主動進行技術士之媒合，透

過加強宣導讓各公會、廠商覓得具有技術士資格之人員。 

三、 有關推動營造業設置技術士事宜，請內政部、勞動部確實依預

定期程辦理各項工作、密切配合，亦請工程會持續追蹤協助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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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營造業技術士之設置已有相關規定，惟未落實執行，造成

外界對公共工程品質及安全產生疑慮。工程會擔負統合、協調

角色，請內政部盤點相關專業工程之技術士需求，優化營造業

技術士設置標準表，完備營造業相關法令，並請勞動部持續辦

理相關職類之職前訓練、技能檢定及工作媒合等事項。 

陸、 發言紀要： 

一、 內政部(營建署)： 

(一) 有關台灣區環境保護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建議採用「環

境保護專責及技術人員」代替技術士證，依營造業法及相關

規定，技術士應取得技術士證，該專責及技術人員不可擔任

技術士。 

(二) 有關各與會機關、公會反映事項，本部將納入營造業技術士

設置標準表納入第二階段委託研究案研議。 

二、 勞動部： 

(一) 臺北市政府之承攬廠商自辦之現地銲工考試目的係品質確

保，只能適用於該工程，技術士檢定是全國性且各工程都適

用，兩者性質不同。 

(二) 目前具營造業技術士證者有1萬多人，其中約20%從事營造

業，其原因主要為工地環境、薪資水準等問題。 

(三) 營造業相關職前訓練目前有22職類，其中依照內政部計畫辦

理4類專班，訓練完之學員大多直接就業，並未報考技術士

檢定。 

(四) 有關技術士現地考照事宜，經本部評估，因檢定場地須符合

相關設置標準(考場面積)及法規(消防、建築、安全衛生等)，

且工地具危險性，做為檢定場地經濟效益低，又目前已有完

整之檢定規定、機制，推動可行性不高， 

(五) 有關增加營造業相關職前訓練班，本部將研議辦理。另有關

研議增設偏遠地區檢定場地，可從學校、職業工會著手，本

部將再與教育部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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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取得技術士證且同意於台灣就業通網站開放求職履歷者，本

部將把其基本資料揭示於網站供業者選任，促進媒合。 

(七) 有關環境保護工程專業營造業尚未設立施工技術士乙節，建

請營建署及台灣區環境保護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確認

設置及培訓之需求。 

三、 台灣區環境保護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 

(一) 本公會成員承攬之環境保護工程，屬營造業專業工程特定施

工項目，應設置技術士。惟目前未有環境保護「施工」階段

所需之技術士。 

(二)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依「環境保護專責及技術人員管理辦法」

辦理水污、空污、廢清等多種專責及技術人員，且環境保護

工程目前尚無對應之施工技術士，為落實營造業法第33條規

定，故建議目前可採用前述「環境保護專責及技術人員」代

替技術士證。 

四、 臺灣區地下管線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 

(一) 建議增設操作維護管渠技術士，以利侷限空間之施工安全。 

(二) 「地下管線工程」可設置之技術士包含「自來水配管」、「下

水道用戶排水設備配管」等技術士，本公會會員之工程採用

「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配管」技術士即可，建議不納入「自

來水配管」技術士，避免與台灣區水管工程工程同業公會業

務及技術士種類重疊而造成糾紛。 

五、 臺灣區帷幕牆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帷幕牆工項之金額相

當大，其中材料占比約85%、工資約15%，建議一定金額以上

帷幕牆工項應要求設置帷幕牆技術士。 

六、 臺灣區基礎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本會於112年5月25日已

發函營建署，表示現行營造業技術士設置標準表，就「基礎工

程」訂定之技術士職類不符本公會需求，建議增加地質改良技

術士及基樁技術士。 

七、 新北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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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本次本府受訪查有3案之技術士人數未達設置標準，廠商已

加強招募中。目前設置人數係依工項總金額計算，如改用當年

度工項金額計算應較符合實際，建議修正技術士之設置標準。 

八、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目前技術士術科測試場地多位於中南部，建議勞動部增加北部

及偏遠地區之場地。 

柒、散會（下午4時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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